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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1 年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

通知》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有关标准，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7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材料；4.

系统设计；5.施工；6.检验；7.验收。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管理，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云南

省昆明市西山区拥金路 1 号；邮政编码：650228）。 

主编单位：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傲远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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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建筑节能的技术经济政策，合理选用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

井，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工程质量，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云南省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排水系统中，井径不大于 1500mm、埋

设深度不大于 6m、输送水温不高于 40℃的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工程的设

计、施工及验收。 

1.0.3 在膨胀土、冻土和地震地区等埋设管井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执行本规程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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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 high molecular weight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由乙烯与 ɑ-烯烃共聚得到的，分子量为 20 万～50 万、密度为 0.941～0.965g/cm3 的聚

乙烯树脂，其耐应力开裂性、冲击强度、拉伸强度、刚性、耐磨性和化学稳定性等均优于高

密度聚乙烯，制品可长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2.1.2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 high molecular weight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drainage pipe 

以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料，经挤出工艺加工成型，用于排水工程的管道。 

2.1.3 排水管井一体化 

管网建设中，管道与检查井采用相同材质，管道与检查井的连接采用与管道相同的连接

方式，实现整个管网中管与井的一体化，具有零渗漏、过流能力强、耐腐蚀性及抗沉降性好

的性能优势。 

2.1.4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检查井 high molecular weight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manhole and inspection chamber for sewerage 

以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为原材料，通过挤塑工艺成型的缠绕结构壁

井室、连接管件、塑料板材等组件，经装配式热熔焊接制成的塑料检查井或直接挤出经模具

成型的带筋检查井。 

2.1.5 井底座 base 

检查井底部连接排水管和井筒的部件。 

2.1.6 井筒 riser shaft 

连接检查井井底座或收口锥体，并通向地面的筒状部件。 

2.1.7 井径 base diameter 

检查井井底座的直径。 

2.1.8 分离式检查井 separative manhole or inspection chamber 

地面荷载不直接作用于井筒上的检查井。一般检查井的井盖下设置承压圈及褥垫层，并

且井筒与承压圈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以避免井筒直接承受地面荷载作用。 

2.1.9 非分离式检查井 unseparative manhole or inspection chamber 

地面荷载可能直接作用于井筒上的检查井。一般检查井的井盖下不设承压圈及褥垫层，

该检查井主要用于绿化带下面。 

2.1.10 连接管件 connection 

与检查井井室采用挤塑热熔双面焊接，用以汇入、流出雨污水并与排水管道连接的部件。 



 

 3

2.1.11 过渡连接管件 connection pipe fitting 

一端与井底座承插口相连，另一端与排水管相接的过渡连接件。 

2.1.12  井筒活接头 additive connection 

井筒现场开孔时，用于接入排水支管的连接部件。 

2.1.13  汇流接头 confluence connection 

将来自同一平面同一方向的 2～3 根排水支管汇合于一体的部件。 

2.1.14  变径接头 change-diametral joint 

检查井井底座的预制接口直径大于排水管直径时，用以连接二者的变径连接件。 

2.1.15  承压圈 bearing cap 

支撑井盖座，并将道路路面的动荷载均匀地传递到井筒周围土壤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或

现场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垫层。通常用于分离式检查井。 

2.1.16  褥垫层 cushion 

用于支撑承压圈的垫层。 

2.1.17 环刚度（环向弯曲刚度）ring stiffness 

管道抵抗环向变形的能力，可采用测试方法或计算方法定值。 

2.1.18 环柔度 ring flexibi1ity 

管材在不失去结构完整性基础上，承受径向变形的能力。 

2.1.19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soil modulus 

管侧回填土和沟槽两侧原状土共同抵抗变形能力的量度。 

2.1.20 承插式弹性密封圈连接 gasket ring push-on connection 

将管材的插口端插入相邻管材或管件的承口端，并在承口和插口管端间的空隙内用配套

的橡胶密封圈密封构成的连接。 

2.1.21 承插式电熔连接 electric fusion connection 

将管材的插口端插入相邻管材或管件的承口端，利用镶嵌在承口连接处接触面的电热元

件通电后产生的高温将承口、插口接触面熔融焊接成整体的连接方法。 

2.1.22 电热熔带连接 electric fusion band connection 

采用内埋电热丝的电热熔带包覆管端，通电加热，使两管端与电热熔带熔接成一体的连

接方法。 

2.1.23 热熔挤出焊接连接 weld connection 

采用专用焊接工具和焊条（焊片或挤出焊料）将相邻管端加热，使其熔融成整体的连接

方法。 

2.1.24 热收缩管（带）连接 heat shrinkable tube（band）connection 

通过对热收缩管（带）进行火焰加热，使其收缩后内表面的热熔胶与管材外表面粘接成

一体；热收缩管（带）冷却固化形成恒定的包紧力，属刚性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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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卡箍（哈夫）连接 lathe dog connection 

采用机械紧固方法和橡胶密封件将相邻管端连成一体的连接方法。卡箍连接是将相邻管

端用卡箍包覆，并用螺栓紧固；哈夫连接是将相邻管端用两半外套筒包覆，并用螺栓紧固。

卡箍、哈夫连接在套筒和管外壁间用配套的橡胶密封圈密封。 

2.1.26 卡扣橡胶密封圈连接 snap rubber sealing ring connection 

将相邻的管端用两半外套筒沿管道外波形紧密包覆，卡扣连接件和管道间用橡胶密封圈

密封，并用卡槽紧固，具有防止管道脱开的连接方式。 

2.1.27 双承口密封圈电熔连接 dubble socket gasker ring push-on connection 

管材插口的端口上固定有橡胶密封圈，插口的中部位置上镶嵌有电熔元件，连接时，先

将管道的插口端插入双承口管件，承插到位后电热元件通电产生高温将承口、插口接触面熔

融焊接成整体，具有双重密封的连接方法。 

2.1.28 双承口密封圈热收缩管（带）连接 double socket sealing ring heat shrinkable tube (band) 

connection 

管材插口的端口上固定有橡胶密封圈，连接时，先将管道的插口端插入双承口管件，承

插到位后，再用两个热收缩管（带）将双承口管件和管道之间的径向间隙密封，具有双重密

封的连接方法。 

2.1.29 土弧基础 shapped subgrade 

圆形管道敷设在用砂砾土回填成弧形基础上的管道结构支承形式。 

2.1.30 基础中心角 bedding angle 

与回填密实的砂砾料紧密接触的管下腋角圆弧相对应的管截面中心角。用 2α 表示。在

此范围内有土弧基础的支承反力作用，管道结构的支承强度与基础中心角大小成正比。 

2.1.31 井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soil modulus 

井侧回填土和沟槽两侧原状土共同抵抗变形能力的量度。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 

Ea——井筒材料的长期轴向受压弹性模量； 

Ead——井底座材料的长期轴向受压弹性模量； 

Ed——井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En——井侧的原状土变形模量； 

Et——井筒材料的长期环向受压弹性模量； 

ƒ——检查井结构的抗压强度或抗拉强度设计值； 

It——井筒水平截条竖向横截面对竖向形心轴的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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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井筒的长期环刚度； 

W——井筒 1mm 长度轴向截面绕纵向轴的最小抗弯模量； 

υa——井筒材料的长期轴向受压的泊松比。 

2.2.2 作用及作用效应 

Fb,k——冻土胀拔力标准值； 

Fkb,k——检查井抗拔力标准值； 

Fd——回填土下曳力设计值； 

Fd,k——下曳力标准值； 

Fep——侧向主动土压力设计值； 

Fep,k1——作用于检查井井筒顶部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 

Fep,k2——作用于检查井井筒底部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 

Fep,k3——作用于检查井地下水位线处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 

Fep,k4——冰冻线界面处作用于井筒的水平土压力标准值； 

Fep,k5——冰冻线界面之下作用于井筒底部水平土压力标准值； 

FL——可变作用设计值； 

FL,k——可变作用标准值； 

Fr——径向压力设计值； 

Fsv——结构自重和土的竖向压力设计值； 

Fsv,k——收口锥体上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Fw——地下水压力设计值； 

Fw,k——地下水对检查井的浮托力标准值； 

Fkw,k——检查井抗浮力标准值； 

Gk、G——检查井自重标准值、设计值； 

Me——回填土不均匀导致的附加弯矩设计值； 

Nacr,k——轴向的临界压力标准值； 

Nt——径向压力在截面内产生的环向压力设计值； 

Nt,k——检查井井筒每延米环向压力标准值； 

Ntcr,k——检查井井筒每延米的环向临界压力标准值； 

qsv，k——单位面积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qvk——地面车辆荷载或地面堆积荷载传至管顶单位面积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Qvk——车辆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Ta,k——无地下水时检查井井筒单位面积上的平均下曳力标准值； 

Tb,k——地下水位之下检查井筒单位面积上的平均下曳力标准值； 

Tc,k——冻土线以下回填土与井筒之间平均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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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压应力或拉应力设计值； 

σa——井筒轴向压应力设计值； 

σf——冻胀法向应力标准值； 

σq——冻土切向应力标准值； 

σt——井筒的环向压应力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a——单个车轮着地长度； 

Aa——井筒的横截面净面积，须扣除孔洞面积； 

At——井筒 1mm 长度轴向截面的净面积，对中空壁管应扣除孔洞的面积； 

B——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 

b——单个车轮着地宽度；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b2——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 

DN——公称直径； 

D1——井底座外径； 

D2——收口锥体上部井筒的外径； 

dj——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相邻两个轮压间的净距; 

H——井底以上回填土的高度； 

Hc——检查井收口锥体底部的覆土高度； 

Hd——冻土层中回填土与井筒接触高度； 

Hw——井底以上的浸水高度； 

hd——标准冻土深度； 

hd——管底以下部分人工土弧基础的厚度; 

n——轮压数量； 

R0——检查井的计算半径(井筒中性轴半径)。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B′——弹性支撑经验系数； 

Ka——主动土压力系数； 

Kf——检查井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R——浮力折减系数； 

α——冻深系数；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 

γs——回填土的重力密度； 

γw——水的重力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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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检查井井筒与回填土之间的摩擦系数； 

µd——车辆荷载的动力系数。



 

 8

3 材 料 

3.1 一般规定 

3.1.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由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检查井、高分子量

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材、检查井配件、连接配件等部件组成。 

3.1.2 检查井应有明显的标志，标明产品名称或名称符号、生产厂名称或商标、规格和品

种、执行标准的编号以及产品生产日期。 

3.1.3 与检查井配套使用的管材应符合《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技

术规程》DBJ53/T-119 的相关要求。 

3.2 检查井 

3.2.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市政排水用塑料检查井》CJ/T 326、《建筑小区排水用塑料检查井》CJ/T 

233、《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检查井》T/YNSX 009 的规定。 

3.2.2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分为直壁检查井、管件检查井（图

3.2.2-1 和图 3.2.2-2）。 

  

（a）设流槽 （b）设沉泥室 

图 3.2.2-1 直壁检查井构造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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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设沉泥室 （b）设沉泥室 

图 3.2.2-2 管件检查井构造装配 

3.2.3 直壁检查井的规格尺寸、连接管的直径及数量应符合表 3.2.3-1、3.2.3-2 的规定。 

表 3.2.3-1 直壁检查井的规格尺寸 

井径 

DN/mm 

最小平均内径 

DNI,min/mm 

最小壁厚 

e/mm 

加强筋最小宽度 

t /mm 

加强筋最小厚度 

h /mm 

500 490 10.0 18 9 

700 685 10.0 18 9 

1000 985 12.0 19 12 

1200 1185 12.0 19 12 

1500 1485 15.0/7.0 20 15 

表 3.2.3-2 直壁检查井连接管的直径及数量 

井径 

DN/mm 

连接管直径 

dn/mm 

连接管 

数量/根 
说明 

500 ≤300 ≤3 DN500 检查井接 dn300 管时，仅限于 DN500 直通检查井 

700 ≤400 ≤3 DN700 检查井接 dn400 管时，仅限于 DN700 直通检查井 

1000 ≤600 ≤4 DN1000 检查井接 dn600 管时，仅限于 DN1000 直通检查井 

1200 ≤800 ≤4 DN1200 检查井接 dn800 管时，仅限于 DN1200 直通检查井 

1500 ≤1000 ≤5 DN1500 检查井接 dn1000 管时，仅限于 DN1500 直通检查井 

注：当开口部分采取加固措施时，连接管的直径可以适当加大。 

3.2.4 管件检查井的规格尺寸、连接管的直径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管件检查井的规格尺寸、连接管的直径 

井径 

DN/mm 

最小平均内径 

DNI,min/mm 

井筒最小壁厚 

e1/mm 

井筒最小肋厚 

k/mm 

井筒最小总厚 

e/mm 
连接管直径 

dn/mm 

800 785 3.0 8.0 42 ≥1200 

1000 985 4.1 9.5 50 ≥1200 

 

3.2.5 井筒宜采用外平壁型管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

统 第 2 部分：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B/T 19472.2，《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

中空结构壁复合管》T/YNSX 003 的规定，其环刚度不应小于 6kN/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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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强度设计值应

符合表 3.2.6 的规定。 

表 3.2.6 检查井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强度设计值（MPa） 

名称 弹性模量 抗压强度设计值 抗拉强度设计值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

检查井 
≥800 ≥8 ≥6.4 

 

3.2.7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的物理力学及耐化学性能应符合

表 3.2.7 的规定。 

表 3.2.7 检查井的物理力学及耐化学性能 

项  目 指  标 

环刚度（kN/m2） 

SN6 ≥6 

SN8 ≥8 

SN10 ≥10 

环柔性 无分层，焊缝不开裂 

冲击试验（TIR）/% ≤10 

熔缝拉伸强度

/N 

D500 ≥510 

D700 ≥760 

1000≤D≤1600 ≥1020 

轴向压力 

H≤2 试验压力≥20kN 

压力消失后无破裂、裂缝和变形 2＜H≤4 试验压力≥40kN 

4＜H≤7 试验压力≥60kN 

检查井内层壁

耐化学性能
a
 

化学试剂种类及要求 

见表 3.3.5 
无龟裂、变黏、异状等现象 

剪切试验 

检查井接口连接

的管道管径 dn/mm 
荷载 F/kN 

无破裂、裂缝 
dn≤400 4 

400＜dn≤500 6 

500＜dn≤800 10 

dn＞800 12 

密封性能试验 水位达到检查井井口位置高度，井体无渗漏 
a 本文件规定的管材用于输送腐蚀性介质时，进行内层壁耐化学性能试验。 

 

3.3 检查井配件 

3.3.1 连接管件 

1 连接管件的材质宜与检查井的材质相适应，物理力学性能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要求。 

2 当检查井与连接管件采用焊接连接时，焊接材料应与检查井材质相同，焊接材料的密

度应不大于 1.18g/cm
3
，拉伸屈服强度不应小于 20MPa，断裂伸长率应大于 120%。 

3 连接管件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3.3.1 的规定。 

表 3.3.1 连接管件的规格尺寸 

连接管件 

规格尺寸 DN 

最小长度 

Lmin 

最小直径 

D1，min D2，min D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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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00 190 252 233 195 

DN300 240 372 350 294 

DN400 275 487 470 392 

DN500 355 615 576 490 

DN600 420 732 705 590 

DN700 470 840 796 675 

DN800 400 880 860 785 

DN1000 600 1110 1085 985 

 

3.3.2 井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应采用具有防盗功能的井盖，应选用成品井盖和盖座，井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检查井井盖》GB/T 23858 的有关规定。 

2 井盖表面应有凸起的防滑花纹，凸起高度不应小于 3mm；盖座支撑面宽度不应小于

25mm；其他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检查井井盖》GB 23858 的有关规定。 

3 井盖与盖座之间宜设置橡胶垫圈或采用其他减震消音措施，橡胶垫圈（避震圈）与井

盖底部应连接牢固平整。橡胶垫圈应采用混合调节型氯丁二稀橡胶，其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合调节型氯丁二稀橡胶 CR321、CR322》GB/T 15257 中优等品的要求。 

4 井盖应具有清晰、易辨识且永久性的下列标志： 

1）生产厂商的名称，用中文标明； 

2）生产批号。 

3.3.3 安全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防坠落安全网材质可采用棉纶（尼龙）、维龙、涤龙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制成，

其物理性能、耐候性能应复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网》GB 5725 的有关规定。 

2 安全网网绳断裂强力应符合表 3.4.3 的规定。 

表 3.4.3 安全网网绳断裂强力要求 

网类别 绳类别 绳断裂强力要求/N 

安全平网 

边绳 ≥7000 

网绳 ≥3000 

筋绳 ≤3000 

安全立网 

边绳 ≥3000 

网绳 ≥2000 

筋绳 ≤3000 

3.3.4 承压盖板应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应按检查井所受外部荷载进行设计，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的规定。 

3.3.5 挡圈可采用塑料管材、板材等柔性材料加工而成，也可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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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连接配件 

3.4.1 弹性密封橡胶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弹性密封橡胶圈的外观应光滑平整，不应有气孔、裂缝、卷褶、破损、重皮等缺陷； 

2 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材料规

范》GB/T 21873 的有关规定，弹性密封橡胶圈的邵氏硬度宜采用 50±5；拉断伸长率不应小

于 400%；拉伸强度不应小于 16MPa； 

3.4.2 电热元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热元件宜由黄铜线材制，表面应平整、无裂纹、起皮及断裂；导通不应有断路及短

路。 

2 应预装在检查井连接件承口的内表面或管道插口端的外表面，并应在检查井、管道出

厂前预装，应安装牢固； 

3 电热元件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3.4.3 电热熔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热熔带的外观应平整，电热丝嵌入应平顺、均匀、无褶皱、无影响使用的严重翘曲； 

2 电热熔带的基材应为管道用聚乙烯材料； 

3 中间的电热元件应采用以镍铬为主要成分的电热丝，电热丝应无短路、断路，电阻值

不应大于 20Ω。 

3.5 运输和储存 

3.5.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管材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装卸、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剧烈撞击、摔碰和重压；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不得抛、

摔、滚、拖。 

2 装卸时，公称尺寸较小且重量轻的检查井、管材，可由人工装卸；当采用机械吊装时，

应采用柔性的吊带或绳（尼龙绳）等吊装；检查井应选择适当的吊点，以免损坏井体；管材

的两个吊点应在距离管材两端约 1/4 管长处。 

3 运输时，应有防止滚动和互相碰撞的措施，不应接触尖锐锋利物体，以免划伤检查井、

管材；车、船底部与检查井、管材接触处应尽量平坦。 

3.5.2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所用检查井、管材的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贮存在地面平整通风良好的库房内，远离热源、并应有防火措施和消防设施，堆放

处不应有可能损伤检查井、管材的尖凸物。 

2 不应与油类或化学品混合存放。 

3 在室外短期存放应采取防晒措施，且不宜长期露天存放。 

4 检査井应竖直整齐堆放，当水平摆放时应有水平支撑物，并有防止承口变形、损坏的

措施；管材应水平堆放，带有承口的管材应两端交替堆放，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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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按不同规格尺寸和不同类型分别存放，并应遵守先进先出的原则；不宜长期存放，

从生产到使用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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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排水管井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实际地形、土质、地下水位、道路情况、原有和规

划的地下设施以及管线综合、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4.1.2 排水工程应在出户管接入处、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以

及直线管段上每隔一定距离处设置检查井。 

4.1.3 检查井宜采用成品井，其位置应充分考虑成品管节的长度，避免现场切割。 

4.1.4 检查井的规格应根据所连接管道的管径、数量、埋设深度和地质条件以及检查井的

使用功能和维护保养需要等因素确定。 

4.1.5 位于车行道的检查井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 

4.1.6 设置在主干道上检查井的井盖基座和井体应避免不均匀沉降。 

4.1.7 检查井应安装防坠落装置。 

4.1.8 当接入检查井的接户管或连接管管径大于 300mm 时，支管数不宜超过 3根。 

4.1.9 检查井和管道接口处应采取防止不均匀沉降的措施。 

4.1.10 检查井和塑料管道的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

设计规范》GB50032 的有关规定。 

4.1.11 当地下水位超过检查井井底标高时应进行抗浮计算,必要时应采取抗浮措施。 

4.1.12 检查井应根据地面荷载情况选用分离式或非分离式检查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检查井设置在机动车道路上时，应设置分离式检查井, 并应根据道路荷载等级配置

井盖。  

2 当检查井设置在绿地、人行道上时,可设置非分离式检查井。 

4.1.13 污水、合流管道及湿陷土、膨胀土、流沙地区的雨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严

密性,并应进行严密性试验。 

条文说明：根据现有云南省排水管井建设的实际经验，收口锥体是检查井强度的薄弱环

节，可靠性较低，使用寿命短，容易造成破坏。 

 

4.2 管井布置 

4.2.1 检查井在直线管段的最大间距应根据疏通方法等的具体情况确定，在不影响街坊接

户管的前提下，宜按下表规定取值。无法实施机械养护的区域，检查井的间距不宜大于 40m。 

表 4.2.1 检查井在直线段的最大间距 

管径（mm） 300～600 700～1000 1100～1500 1600～2000 

最大间距（m） 75 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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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检查井各部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口、井筒和井室的尺寸应便于养护和检修； 

2 检修室高度在管道埋深许可时宜为 1.8m，污水检查井由流槽顶起算，雨水（合流）检

查井由管底起算。 

4.2.3 检查井井底应设流槽。污水检查井流槽顶可与大管管径的 85％处相平，雨水（合流）

检查井流槽顶可与大管管径的 50％处相平。流槽顶部宽度宜满足检修要求。 

4.2.4 在管道转弯处，检查井内流槽中心线的弯曲半径应按转角大小和管径大小确定，但

不宜小于大管管径。 

4.2.5 检查井应采用具有防盗功能的井盖。位于路面上的井盖，宜与路面持平；位于绿化

带内的井盖顶面应高于绿地地坪 0.10m～0.2m。 

4.2.6 在污水干管每隔适当距离的检查井内，可根据需要设置闸槽。 

4.2.7 在排水管道每隔适当距离的检查井内、泵站前一检查井内和每一个街坊接户井内，

宜设置沉泥槽并考虑沉积淤泥的处理处置。沉泥槽深度宜为 0.5m～0.7m。设沉泥槽的检查

井内可不做流槽。 

4.2.8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应按无内压重力流设计，并应按柔性管道设

计理论进行管道的结构计算。 

4.2.9 对设有混凝土保护外壳结构的塑料排水管道，混凝土保护结构应承担全部外荷载，

检查井之间的全管段应连续包封。 

 

4.3 结构计算 

4.3.1 一般规定 

4.3.1.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一体化的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

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

除对结构稳定性验算外均采用含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条文说明：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一体化结构设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和《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规定的原则，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

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 的相关规定。 

4.3.1.2 结构设计应计算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包括管井结构构件的环截面强度计算、环截面压屈失稳计算、抗

浮稳定计算和井筒抗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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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包括管井结构的变形计算。 

条文说明：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相关条款

规定，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验算是为了确保管井结构不致发生强度不足而破坏，以及结

构失稳而丧失承载能力；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和验算是为了控制管井结构在运行期间的安

全可靠和必要的耐久性，保证其使用寿命符合规定要求。 

4.3.1.3 管井的计算分析模型应符合下列原则： 

1 按弹性体系计算，不应考虑分析由非弹性变形所产生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2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应按柔性管计算，井筒应按上端自由，下端弹性

固定的柱壳体计算。 

4.3.1.4 检查井在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的径向最大允许变形率应为 5%，轴向最大允许变形率应

为 1.5%。 

4.3.1.5 检查井底板在准永久组合下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底板水平投影直径的 2%。 

4.3.1.6 管道在外荷压力作用下，其直径的变形率应小于管道直径允许变形率 5%，施工回填

中初始变形率不应大于 3%。管道直径变形率应按现行相关标准执行。 

条文说明：4.3.1.3~4.3.1.6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 和现

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

条款制定。 

4.3.1.7 管井的地基处理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 的有关规定执

行。 

条文说明：管井的地基处理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 的有

关规定执行，检查井与管道的地基处理方案应协调一致。 

4.3.1.6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一体化管道的计算应按现行地方标准《云南

省埋地式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执行。 

4.3.2 永久作用标准值 

4.3.2.1 检查井结构自重的标准值，可按结构的设计尺寸与材料单位体积的自重计算确定。 

4.3.2.2 作用在检查井井筒上的下曳力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无地下水时： 

H1,, DTF kakd π     (4.3.2.2-1) 



 

 17

2/)(T 2,1,, kepkepka FF      (4.3.2.2-2) 

式中： kdF , ——下曳力标准值(kN)； 

1D ——井底座的外径(m)； 

H ——井底以上填土高度(m)； 

ka,T ——无地下水时检查井井筒单位面积上的平均下曳力标准值(kPa)； 

1,kepF ——作用于检查井井筒顶部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kPa)； 

2,kepF ——作用于检查井井筒底部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kPa)； 

 ——检查井井筒与回填土之间的摩擦系数，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当缺乏试验资

料时，若井外壁光滑，摩擦系数μ可按表 4.3.2.2 选用。 

表 4.3.2.2 检查井井筒与回填土之间的摩擦系数μ 

回填土类别 μ 

黏性土、粉土 
无地下水 0.2 

有地下水 0.1 

砂土 
无地下水 0.25 

有地下水 0.075 

注：井壁周围回填中、粗砂后，摩擦系数按砂土取值。 

2 有地下水时 

]2/))(([D ,3,1,1, wkbwkepkepkd HTHHFFF      (4.3.2.4-3) 

2/)( 3,2,, kepkepkb FFT    (4.3.2.4-4) 

式中： wH ——井底以上浸水高度(m)； 

kbT , ——地下水位之下检查井井筒单位面积上的平均下曳力标准值(kPa)； 

3,kepF ——作用于检查井地下水位线处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kPa)。 

4.3.2.3 作用在检查井上的侧向土压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

范》GB50069 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4.3.2.4 作用在检查井内的水压力应按设计水位的静水压力计算。对雨水检查井，水的重度

标准值可取 10kN/m³；对污水检查井水的重度标准值可取 10kN/m³~10.8kN/m³。 

条文说明：4.3.2.1~4.3.2.4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

设计规范》GB 50332、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 50069、现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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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 和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

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制定。 

4.3.3 可变作用标准值、准永久值系数 

4.3.3.1 地面堆积荷载标准值可取 10kN/㎡计算，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0.5。 

4.3.3.2 车辆荷载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 11 选取，车辆荷载的准永久

值系数可取 0.5。 

4.3.3.4 地下水对井筒作用的标准值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1 井筒上的水压力应按静水压力计算。 

2 水压力标准值的相应设计水位，应根据地勘报告确定对于可能出现的最高和最低水

位，应结合近期变化及工程设计基准期内可能的发展趋势确定。 

3 水压力标准值的相应设计水位，应根据对结构的荷载效应确定取最高水位或最低水

位。当取最高水位时，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平均水位与最高水位的比值；当取最低水位

时，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应取 1.0。 

4 地下水对检查井的浮托力，应按下式计算： 

wwkw HDF  2
1, 4/  (4.3.3.4) 

式中： kwF , ——地下水对检查井的浮托力标准值(kN)； 

w ——水的重度标准值。 

4.3.3.5 检查井的冻土胀拔力应按下式计算 

qdkb HDF  1,  (4.3.3.5) 

式中： kbF , ——冻土胀拔力标准值(kN)； 

dH ——冻土层中回填土与井筒接触高度(m)； 

 ——冻深系数，应按表 4.3.3.5-1 选用； 

q ——冻土切向应力标准值(kPa)，应按表 4.3.3.5-2 选用。 

表 4.3.3.5-1 冻深系数  

标准冻深 hd(m） hd<2.0 2.0≤hd≤3.0 hd>3.0 

  1.0 0.9 0.8 

表 4.3.3.5-2 冻土切向应力标准值 q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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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类别 弱冻胀 冻胀 强冻胀 特强冻胀 

黏性土、粉土 19-38 38-50 50-72 72-96 

砂土、砂砾土 <6.0 13-20 26-52 60-128 

条文说明：4.3.3.1~4.3.3.5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 11 和现行地方标准《云

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制定。 

4.3.4 抗浮计算 

4.3.4.1 检查井的抗浮计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kwkkw FKF ,f,      (4.3.4.1) 

式中： fK ——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当抗浮力以下曳力为主时 

不低于 1.3,当抗浮力以竖向土压力或抗浮混凝土 

为主时不低于 1.1； 

kkwF , ——抗浮力标准值(kN)； 

kwF , ——浮托力标准值(kN)，应按本规程第 4.3.3.4 条。 

4.3.4.2 检查井抗浮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kdkkkw FGF ,,  (4.3.4.2) 

式中： kkwF , ——检查井抗浮力标准值(kN)； 

kG ——检查井自重标准值(kN)； 

kdF , ——下曳力标准值(kN)； 

4.3.4.3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的抗浮工程设计等级不应低于乙级。 

4.3.4.4 管井抗浮治理方案宜根据抗浮稳定状态、抗浮设计等级和抗浮概念设计并结合治理

要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技术经济对比后确定。在不影响设计空间和

使用功能的条件下，采用压重抗浮法，通过增加基础底板及结构荷载，设置混凝土配重等填

充材料进行抗浮治理。 

条文说明：4.3.4.1~4.3.4.4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 和现

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JGJ 476 的相关条款制定。管井设置在地下水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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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段时,水的浮力可能造成管井浮起。管井浮力即为管井底部的地下水扬压力,其抗浮力为

管井的自重和回填土对管井造成的下曳力。一般平壁管的井筒与回填土之间摩阻小,特别在

有地下水情况下,其抗浮力相对较小,故当检查井浮力大于抗浮力时,应采取抗浮措施。工程

中一般做法可选用附图 19～附图 22 中的一种或多种抗浮措施。 

4.3.5 抗拔计算

4.3.5.1 井筒的抗拔计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Fkb,k 1.1Fb,k       (5.5.1) 

式中： Fkb,k ——抗拔力标准值(kN)。 

4.3.5.2 井筒的抗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kb,k  Tc,k D1(H  H d )  (5.5.2-1) 

Tc,k  (Fep,k 4  Fep,k 5 ) / 2  (5.5.2-2) 

Fep,k 4  Ka ( s H d  f )  (5.5.2-3) 

Fep,k5  Ka ( s H d  f )  (5.5.2-4) 

式中： Fkb,k ——检查井抗拔力标准值(kN)； 

Tc,k ——冻土线以下回填土与井筒之间平均摩擦力(kPa)； 

Fep,k 4 ——冰冻线界面处作用于井筒的水平土压力标准值(kPa)； 

Fep,k 5——冰冻线界面之下作用于井筒底部水平土压力标准值(kPa)； 

Ka ——冰冻线之下回填土主动土压力系数； 

 s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kN/m³)； 

 f ——冻胀法向应力标准值(kPa)，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JGJ118 确定。 

条文说明：4.3.5.1~4.3.4.2  抗拔力是指冰冻线以下不冻土层对井筒的下曳力。由于

上层冻土产生三种力,一种是胀升的切向应力;一种是冻土对不冻土层呈均布应力,即冻土的

重力密度与冻土深度的乘积;另外上层冰冻土还产生法向胀应力,对下层不冻土呈均布应力 ,

而在冻土层中原先回填土的主动土压力、摩擦力、静水压力、浮力均消逝。故在冰冻线下的

不冻土层的水平压力附加了冻土层重量及法向胀应力作用,通过不冻土的土质内摩擦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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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平土压力, 进而在井筒上产生下曳力。这个下曳力即为抗拔力。 

4.3.6 强度计算 

4.3.6.1 检查井井筒的截面强度计算应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f 0 (5.6.1) 

式中： 0 ——结构重要性系数； 

 ——作用效应基本组合压应力或拉应力设计值； 

f ——结构抗压强度或抗拉强度设计值。 

4.3.6.2 井筒的环向压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W

M

A

N e

t

t
t  (5.6.2-1) 

0RFN rt  (5.6.2-2) 

wepr FFF  (5.6.2-3) 

te NRM 0025.0 (5.6.2-4) 

式中: 

t ——井筒的环向压应力设计值(MPa);  

tA ——井筒、井筒 1mm 长度轴向截面的净面积,对  

中空壁管应扣除孔洞的面积(mm
2
);  

W ——井筒 1mm 长度轴向截面绕纵向轴的最小抗弯模量(mm³)； 

tN ——径向压力在截面内产生的环向压力设计值(N/mm)； 

eM ——回填土不均匀导致的附加弯矩设计值(Nmm/mm)； 

0R ——井筒计算半径(mm)； 

rF 、 epF 、 wF ——径向压力、侧向土压力、地下水压力设计值(MPa)。 

4.3.6.3 井筒的轴向压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asvLda AFFFG /)（ (5.6.3) 

式中: a ——井筒轴向压应力设计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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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检查井自重设计值(N); 

dF ——回填土下曳力设计值(N);  

LF ——可变作用设计值(N);  

svF ——结构自重和土的竖向压力设计值(N); 

aA ——井筒的横截面净面积(mm
2
),应扣除孔洞面积。  

4.3.6.4 强度计算作用组合工况可按表 4.3.6.4 规定执行。  

表 4.3.6.4 强度计算作用组合 

工况  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 

结构自重 竖向土压力 侧向土压力 井筒下曳力  车辆荷载 堆积荷载 地下水 

工况 1 √ √ √ √ √ — √

工况 2 √ √ √ √ — √ √

4.3.6.5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包括管道环截面强度

计算、最大环向弯曲应力设计值、管壁截面的环向稳定性计算、管道抗浮稳定性计算，按现

行相应规范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4.3.6.1~4.3.6.5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 50069、现行

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 和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高分

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制定。 

4.3.7 压曲稳定计算  

4.3.7.1 检查井井筒的环截面压曲稳定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筒环截面压曲稳定应满足下式要求:  

0.2/ ,, ktktcr NN (4.3.7.1-1) 

0,, RFN krkt  (4.3.7.1-2) 

式中: ktcrN , ——检查井井筒每延米的环向临界压力标准值(N/mm)； 

ktN , ——检查井井筒每延米的环向压力标准值(N/mm)。 

2 地下水位以上井筒的环截面压曲失稳的临界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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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0, 4.1 nktcr ESNRN  (4.3.7.1-3) 

式中: SN ——井筒的长期环刚度(MPa);  

nE ——井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MPa),由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数据时,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 确定。  

3 地下水位以下井筒的环截面压曲失稳的临界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dktcr EBRSNRN  0, 65.5 （4.3.7.1-4） 

式中: R ——浮力折减系数, HHR w /33.01 ;  

B——弹性支撑经验系数, )41/(1 213.0 HeB  ； 

dE ——井侧土综合变形模量(MPa),由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数据时,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 确定。  

4 对于实壁管,筒的长期环刚度 SN 可按下式计算:  

)8/( 3
0RIESN tt    (4.3.7.1-5) 

式中: tE ——为井筒环向受压的长期弹性模量(MPa)； 

tI ——井筒水平截条竖向横截面对竖向形心轴的惯性矩(mm
4
/mm)。  

4.3.7.2 检查井的轴向压曲稳定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的轴向压曲稳定应满足下式要求:  

0.2)/( ,,,,  ksvkLkdkkacr FFFGN   (4.3.7.2-1)  

式中: kacrN , ——轴向临界压力标准值(N);  

kG 、 kdF , 、 kLF , 、 ksvF , ——结构自重、下曳力、可变作用、竖向土压力标准值(N)。  

2 检查井轴向压曲失稳的临界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1(3

12
2

0

3

a

aat

vR

AEI
N




   (4.3.7.2-2) 

式中: aE ——井筒材料长期轴向受压弹性模量(MPa)； 

av ——井筒材料长期轴向受压的泊松比；  

aA ——井筒的横截面净面积,应扣除孔洞面积(m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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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4.3.7.1~4.3.7.2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

技术规程》CJJ/T 209 的相关条款制定。 

4.4 管井连接 

4.4.1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常用连接方式可按照《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聚乙

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进行选择。 

4.4.2 当在场地土层变化较大、场地类别为Ⅳ类及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 7 度以上的地区

敷设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时，雨水管应采用柔性连接，污水管必须采用柔性连接。 

4.4.3 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分为刚性连接和柔性连接两种方式。刚性连接为承插式电熔连接，

柔性连接为承插式弹性密封圈连接。检查井与金属排水管道连接时，应采用过渡接头。 

4.4.4 管道与检查井连接时，检查井承口管件内径应大于管道外径。 

4.4.5 管井及管道连接时，接口处内径与管道内径应保持一致。 

4.4.6 管与井连接处的抗压强度应大于等于管道的设计强度。 

4.5 基础设计 

4.5.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的地基基础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的有关规定执行。当进行地基基础计算时,应以检查井为满水状

态进行计算。管井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天然地基的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设计要

求加固。 

4.5.2 检查井基础应根据地勘资料经结构设计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砂、砾石垫层基础,基础总厚度不应小于 100mm;基础结构层可采用下层不小于

50mm 的砾石、上层为 50mm 的中粗砂,或直接采用 100mm 厚的中粗砂基础。  

2 软土地基应用砂、砾石置换,其基础总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基础结构层可分两层铺设,

下层宜为粒径 5mm~40mm 的砾石,厚度不宜小于 100mm~150mm,上层宜为 50mm 厚的中粗

砂。  

3 砂、砾石垫层平面最小尺寸不应小于检查井井底座直径加每侧不小于 200mm 基础尺

寸铺垫。  

4.5.3 检查井砂石垫层的厚度不宜小于管道垫层的厚度,压实系数不宜小于 0.95。 

4.5.4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基础要求按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高

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执行。 

条文说明：4.5.2~4.5.4  本部分内容明确规定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基础

应由结构设计确定，并提出了基础做法的最低要求。基础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的相关规定执行。管井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天然地基的强度不能

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地基处理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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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的相关规定执行。 

4.6 开挖回填设计  

4.6.1井筒沿管道方向的回填长度,每侧应为井筒管径的3倍;回填的横向宽度,至两侧槽帮,

且每侧回填材料的宽度不应小于 400mm。 

4.6.2 井筒周边回填材料不得采用淤泥、淤泥质土、湿陷性土、膨胀土、 冻土,最大粒径不

得超过 40mm,同时不得夹杂石块、砖头等尖硬的物体。 

4.6.3 检查井周边回填土的压实系数不应小于表 4.6.3-1 和表 4.6.3-2 中的规定,并不应小

于道路或地面设计要求。分层回填时，每层虚铺回填厚度不应大于 0.3m。 

表 4.6.3-1 无地下水时井坑回填土压实度与回填材料要求 

填土部位 压实度% 回填材料 

超挖部分 ≥95 砂石料或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碎石 

井坑基础 ≥95 中粗砂、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碎、砾石 

井底至管顶标高范围 ≥95 
中砂、粗砂、碎石屑、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砾砂或符合要求的原状土 

管顶以上检查井周围 ≥90 
中砂、粗砂、碎石屑、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砾砂或符合要求的原状土 

 

表 4.6.3-2 有地下水时井坑回填土压实度与回填材料要求 

填土部位 压实度% 回填材料 

超挖部分 ≥95 砂石料或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碎石 

井坑基础以下 0.3m 范围 ≥95 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碎、砾石 

井坑基础 ≥95 中粗砂、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碎、砾石 

井底以上 0.3m 范围 ≥95 中粗砂 

管顶以下 ≥95 
中砂、粗砂、碎石屑、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砾砂或符合要求的原状土 

管顶以上检查井周围 ≥90 
中砂、粗砂、碎石屑、最大粒径小于 40mm

的砾砂或符合要求的原状土 

4.6.4 在寒冷地区或严寒地区,在检查井周围不小于 100mm 宽的范围内,宜采用中粗砂、砂卵

石、炉渣或炉渣石灰土等非冻胀性材料进行回填。在井筒周围不小于 100mm 宽的范围内,应

采用非冻胀性材料进行回填。 

4.6.5 下述危险性较大的基坑开挖工程，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1 开挖深度≥3m 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2 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

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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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开挖深度大于等于 5m 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按照相关国家标

准的规定执行。 

4.6.6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开挖回填要求按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的相关条款执行。 

条文说明：4.6.1~4.6.6  本部分内容遵照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

程》CJJ/T 209、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DBJ 

53/T-119 和现行地方标准《云南省高密度聚乙烯孔网骨架塑钢复合稳态管应用技术规程》

DBJ 53/T-118 的相关条款制定。 

 

4.7 附属设施设计  

4.7.1 承压圈宜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结构应按检查井所受外部荷载进行设计,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和《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O4

的有关规定。 

4.7.2 褥垫层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褥垫层厚度不应小于300mm,褥垫层材料可分两层 ,应分别采用碎石垫层和C20混凝土

垫层。 

2 褥垫层每边宽度应大于承压圈外径 100mm 以上。 

3 褥垫层的厚度应大于或等于 150mm。 

4.7.3 检查井回填完成后应安装挡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压圈褥垫层铺设前 ,应在井筒外侧放置挡圈,在井筒与挡圈的间隙中应选用柔性密

封材料封严。  

2 挡圈尺寸依照褥垫层厚度和井筒与承压圈之间的间隙确定 。 

4.7.4 位于车行道的检查井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检查井井

盖应采用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检查井盖，位于道路上的井盖应使用与之荷载等级相匹配的井

盖。 

4.7.5 车行道井盖宜采用可调式防沉降功能且应含安全子盖或设置防坠网的双层防盗井

盖。 

4.7.6 设置在主干道上检查井的井盖基座和井体应避免不均匀沉降。 

4.7.7 井盖的选择应根据排水管道输送介质、设置场所、井简直径和井筒的管材等因素确

定。 

4.7.8 除有特殊要求外，有防护盖座的污水检查井的井筒上口还应设置内盖。内盖应有能

提拉的凹缘或提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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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

按规定程序审批后实施。管道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 的相关规定执行。 

5.1.2 装配式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井应进行进场材料现场检验和随机抽样复检工作。现

场检验包括下列内容： 

1 查验材料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 

2 按设计要求对管井及附件进行核对，核查检查井、附属设施、管材、管件匹配性； 

3 按产品标准及设计要求逐根检验管井外观。 

5.1.3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构件安装施工前，应熟悉图纸，掌握有关技

术要求及细部构造，并根据施工特点和要求，对分项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5.1.4 管井工程施工前，应根据施工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并掌握管道沿线的下列情况和资

料： 

1 现场地形、地貌、建筑物、各种管线和其他设施的情况。 

2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 

3 气象资料。 

4 工程用地、交通运输及排水条件。 

5 施工供水、供电条件。 

6 工程材料、施工机械供应条件。 

7 在地表水水体中或岸边施工时，应掌握地表水的水文和航运资料。在寒冷地区施工时，

应掌握地表水的冻结及流水资料。 

8 结合工程特点和现场条件的其他情况和资料。 

5.1.5 管井施工前，应按设计及规范要求检查核对已施工完成的管道构槽基坑、垫层、基

础质量，并经检验合格后，按已批复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5.1.6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构件安装用的材料及配件等应按现行国家相

关标准的规定进行进场验收。 

5.1.7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井室现场开口后的连接方式，应按设计或有

关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检查和质量控制。 

5.1.8 检查井应尽量避免施工现场开口，当需要现场开口时，应符合《塑料排水检查井应

用技术规程》（CJJ/T 209）第 6.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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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沟槽开挖和地基处理 

5.2.1 沟槽开挖前做好沿线管线及建筑物勘测保护工作，结合现场实际勘测的结果，对沿

线需进行保护的管线及建筑物进行标识、施工时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避开或保护或迁移。对

需进行深层作业的地段，先用探测仪器进行勘测，再用人工开挖探管，确保施工不破坏沿线

管线及建筑物。 

5.2.2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埋地敷设时的工程主要是包括：沟槽开挖、

下管井、敷设，土方开挖时应根据土质条件及地下水位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基支护、放坡及

降水措施。 

5.2.3 沟槽开挖深度为设计图纸中的管道埋深加 200mm 垫层厚度,开挖深度为 1-2m。开挖

方式拟采用机械开挖（反铲挖掘机）和人工开挖。若在村寨内因道路狭窄，道路边住户房屋

为危房，地下管线较为复杂区域机械无法进入时，采用人工开挖。 

5.2.4 直线段的沟槽应顺直畅通，曲线段的管沟应圆滑过渡，无凸凹和折线现象。沟壁和

沟底应平整，沟内无塌方、无积水、无损伤防腐层的硬质物件，管沟验收标准应符合下表的

规定。 

表 5.2.4 沟槽开挖的允许偏差 

序号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1 槽底高程 
土方 ±20 

两井之间 3 用水准仪测量 
石方 ＋20、－200 

2 槽底中线每侧宽度 不小于规定 两井之间 6 挂中线用钢尺量测，每侧计 3点 

3 沟槽边坡 不陡于规定 两井之间 6 用坡度尺量测，每侧计 3点 

 

5.2.5 沟槽开挖好后，对沟槽进行打腰桩、挂线进行沟底抄平，采用平板震动器夯实。基

层处理后，先进行验槽，合格后进行，根据设计图纸要求，对沟槽铺设垫层，用水准仪进行

高程复测，由现场监理认可签字后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5.2.6 沟槽开挖时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1 应严格控制基底高程，严禁超挖。基底设计标高以上 0.2~0.3m 原状土要用人工清理

至设计标高； 

2 沟槽底部如有块石、碎石、砖等坚硬物体时，应铲除到设计标高以下 0.2m，并应铺上

天然级配砂石料，面层铺上砂土平整夯实； 

3 槽底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 

4 雨季施工，应尽可能缩短开槽长度，做到成槽快，回填快。一旦发生泡槽，应将水排

除，把基底受泡软化的表层土清除，换填砂石料或中、粗砂，做好基础处理，再下管安装； 

5 人工开槽时，宜将槽上部混杂土与槽下部良质土分开堆放，以便回填用。 

6 装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沟槽底部应坚实、牢固，不应有松散、软弱及

流砂层等，沟槽开挖后应对槽底进行夯实，达到设计及规范要求。埋地管道安装后应复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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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井高程（井底座顶高程允许偏差±25mm），合格后方可进

行回填。 

5.3 管井安装 

5.3.1 在沟槽开挖完成验收合格后，进行管井的运输，顺管线方向排放，减少二次转运工

作。 流槽井座在沟槽垫层基础上直接安装，沉泥井座需要对底部的沉泥室独立开挖，采用

铁锹按照沉泥室的大小铲出来一个坑，让沉泥室不采用井底标高即可。 

5.3.2 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安装时，应对连接部位、密封件等进行清洁处理。 

5.3.3 检查井安装时，井筒安装方式应和管道的连接方式一致。 

5.3.4 检查井有抗浮要求时，应根据设计要求采取对应的抗浮治理措施，采用压重抗浮法

时，需根据设计要求增加基坑开挖深度，采用螺栓拉结抗浮时，需提前预埋螺栓，后置螺栓

需做抗拉实验，满足要求后方可安装检查井。 

5.4 回填 

5.4.1 回填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槽底至管顶以上 500mm 范围内，不得含有有机物、冻土以及一定粒径的砖、石等硬块。

300mm 以下硬块粒径小于 10mm；300~500 mm 范围硬块粒径小于 50mm。 

2 冬季回填时管顶以上 500mm 范围以外，可均匀掺入冻土，其数量不得超过填土总体积

的 15%，且冻块尺寸不得超过 100mm。 

3 回填土和其他回填材料运入槽内时不得损伤管井等。 

压实工具 虚铺厚度（mm） 压实工具 虚铺厚度（mm） 

木夯、铁夯 150~200 压路机 300~400 

蛙式夯、火力夯 250~300 振动压路机 4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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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回填土的每层虚铺厚度，应按采用的压实工具和要求的压实度确定。对一般压实工

具的铺土厚度可按下表规定的数值选用： 

5.4.3 管顶以上 800mm 范围内，只允许采用木夯或蛙式夯夯实；800mm 以上可采用压路机

压实；1000mm 以上允许用振动式压路机夯实。回填土每层的压实遍数，应按要求的压实度、

压实工具、虚铺厚度和含水量，经现场试验确定。 

5.4.4 当管道覆土较浅，管道的承载力较低，压实工具的载荷较大，或原土回填达不到要

求的压实度时，可与设计协商采用石灰土、砂砾、石粉等具有结构强度或可以达到要求的其

它材料回填。 

5.4.5 排水管井埋地敷设时，在承受动载荷的主干道下，或者是需要特殊保护的部位，必

须加套管保护。钢制套管内径应大于管道外径200mm以上，砼套管内径应大于管道外径300mm

以上。套管内不准有法兰接口，尽量减少电熔接口数量。对于有电熔接口的管道，应在穿管

前对穿越部分进行强度和气密性试验，并办理隐蔽工程交接手续。 

5.5 附件安装 

5.5.1 井盖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安装井盖前，应对井盖的类型、级别、材质、重量、结构尺寸及外观进行现场验收，

每批抽两套进行承载力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2 开挖、清除井口位置的面层、基层材料时不得扰动周围路面结构。 

3 用少量沥青或水泥砂浆（少水）将并口找平，装混凝土调节环，调节环顶部与路面标

高高差控制在 12—16cm 范围内。 

4 将限位井圈以承插方式放入混凝土调节环中，必须确保限位井圈的底部处于调节环

内，且不能有太大缝隙，限位井圈顶高宜与路面高度一致但不得低于路面标高。 

5 摊铺回填沥青前应先在工作面表面淋适量乳化沥青，以增加填充沥青与基础的沾和

度，沥青必须分层摊铺并振捣密实。 

6 将限位井圈拔出后插入可调式防沉降井盖，限位井盖拔出时必须垂直拔出，以保护周

围沥青层填充层，可调式防沉降井盖安装完毕后采用用振动压路机将井盖压入路面中，使之

与路面浑然一体、水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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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承压圈的安装应在挡圈安装完成后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压圈、褥垫层的结构、尺寸应符合《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209）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2 安装后,承压圈底部与井筒顶部之间的间隙不应小于 100mm； 

3 承压圈应水平安装,圆心应与井筒中心轴线同心。 

5.5.3 井盖安装前应测量井筒的长度,并应切割井筒的多余部分。切割后的井筒顶面应水

平、平整。 

5.5.4 安装井盖时,井盖不能偏移,并与井筒的轴心对准,安装后应将周围均匀回填至设计

要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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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 

6.1 一般规定 

6.1.1 规程所用的管材、管道附件、检查井、连接管件、构（配）件和主要原材料等产品

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进行进场验收并妥善保管。进场验收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订购合同、质

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

准规定进行复检，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2 地基承载力检验 

6.2.1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应敷设于天然地基上，当有设计时，应符合设计

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地基承载能力特征值不应小于 60kPa。当管道天然地基的强度不能

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加固。   

6.2.2 地基承载力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检验方法。 

6.3 密闭性检验 

6.3.1 污水、雨污水合流管道及湿陷土、膨胀土、流砂地区的雨水管道， 必须进行密闭性

检验 ， 检验合格后， 方可投入使用。 

6.3.2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密闭性检验应按检查井井距分段进行，每段检验长度不宜

超过 5 个连续井段，并应带井试验。 

6.3.3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排水管道严密性试验采用闭水试验法，闭水试验法应按设

计要求和试验方案进行， 操作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C 的规定 

6.3.4 排水管道闭水试验时， 试验管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及检查井外观质量已验收合格 ； 

2 管道未回填土且沟槽内无积水； 

3 全部预留孔应封堵，不得渗水； 

4 管道两端堵板承载力经核算应大于水压力的合力；除预留进、出水管外，应封堵坚固，

不得渗水。 

6.3.5 排水管道闭水试验时，水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不超过管顶内壁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管顶内壁加 2m

计； 

2 当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超过管顶内壁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加 2m 计； 

3 当计算出的试验水 头超过上游检查井井口时， 试验水头应以上游检查井井口高度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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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闭水试验时，应进行外观检查，不得有漏水现象，且允许渗水量应小于或等于规定

渗水量。 

6.3.7 管道内径大于 700mm 时， 可按管道井段数量抽样选取 1/3 进行试验；试验不合格

时，抽样井段数量应在原抽样基础上加倍进行试验。 

6.3.8 当检查井施工完成，应进行检查井密闭性试验，其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井的密闭性试验应采用无压管道的闭水或闭气试验法进行。 

2 密闭性试验应在管道、检查井安装检验合格后进行。 

3 密闭性试验前，应对检查井预留接口进行封闭。 

4 密闭性试验的检验方法、频率和允许渗水量应与管道要求相同。 

5 闭水试验按照《云南省埋地式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道应用技术规程》

（DBJ53/T-119）实施。 

6.4 变形检验 

6.4.1 当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沟槽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应在 12h-24h 内测量管道竖向

直径变形量，并应计算管道变形率。 

6.4.2 当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内径小于 800mm 时，管道的变形量可采用圆形

心轴或闭路电视等方法进行检测；当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内径≥800mm 时， 可

采用人工进入管内检测， 测量偏差不得大于 1mm。 

6.4.3 管道变形率（%）：变形率=（管内径-垂直方向实际内径）/管内径×100% 

6.4.4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变形率不应超过 3% ;当超过时，应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1 当管道变形率超过 3%,但不超过 5%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挖出回填土至露出 85%管道，管道周围 0.5m 范围内应采用人工挖掘； 

2）检查管道，当发现有损伤时，应进行修补或更换； 

3）采用能达到压实度要求的回填材料，按要求的压实度重新回填密实； 

4）重新检测管道变形率，至符合要求为止。 

2 当管道变形率超过 5%时，应挖出管道，重新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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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

技术规程》CJJ181 的规定。 

6.4.6 当检查井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在 12h- 24h 内测量检查井的井底、收口锥体、井筒的

径向变形，每个部件测量不应少于 2 个断面。计算检查井初始变形率，其值均不得大于检查

井最大径向允许变形率的 2/3.当不符合规定时，应查明原因，重新回填、更换或重新安装回

填。 

6.4.7 检查井变形率（%）：检查井的井底、收口锥体、井筒的径向变形率=(检查井的井底

直径或者收口锥体直径或者井筒的直径-水平方向实际检查井的井底直径或者收口锥体直径

或者井筒的直径)/ 检查井的井底直径或者收口锥体直径或者井筒的直径×100%。 

6.4.8 检查井径向变形率不得超过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径向变形率不应大于 2%。检

查方法：逐井检查。观察，用钢尺分别量测井底座、收口锥体、井筒内径断面；对照设计文

件检查施工记录、检测记录、技术处理资料。 

6.5 回填土压实度检验 

6.5.1 回填应按照设计要求在管道和检查井验收合格后进行。当遇雨季或地下水位较高时

应及时回填。回填土压实度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5.2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检测标准的要求编制检测计划，明确管道

回填压实度取样部位、取样频率、计划检测时间等内容， 并应做好现场检测的配合工作。 

6.5.3 管道条件相同的回填材料，每铺筑 1000m2 应取样做一次检测，每次取样至少应做两

组测试；当回填材料条件变化或来源变化时，应分别取样检测。 

6.5.4 回填作业施工前应设置现场试验段，试验段长度应为一个井段，因工程因素变化改

变回填方式时，应重新进行现场试验。 

6.5.5 管道系统各部位回填土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 6.5.5 的

规定。 

表 6.5.5 管道沟槽回填土压实度 

填土部位 压实度（%） 回填材料 
检查数量 

范围 点数 

管道

基础 

管底以下 ≥90 
中砂、粗砂 

—— —— 

管底腋角 2α范围 ≥95 每 100m 

每层每侧一组

（每组 3点） 

管道两侧 ≥95 
符合要求的原状

土、最大粒径小于

40mm 土夹石、砂

砾或中砂、粗砂、

碎石屑 

两井之间或每

1000m2 

管顶

以上

0.5m 

管道两侧 ≥90 

管道上部 ≥85 

管顶以上 0.5m-1.0m 
按地面或道路

要求≥90 
原土回填 

注：1回填土的压实度，除设计要求用重型击实标准外，其他皆以轻型击实标准试验获得最大干密度为 100%。 

   2 最大干密度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 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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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高分子量聚乙烯排水管道沟槽回填土的压实度应根据具体情况合适的检验方法。 

6.5.7 井坑回填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排水管道管材技术规程》CJJ143 的有关规定

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从检查井圆周底部分层、对称回填、夯实，并应与管道沟槽的回填同步进行，每层

厚度不宜超过 300mm。 

2 连接管件下部应夯实至规定压实系数。 

3 回填应采用电动打夯机或木夯等轻型夯实工具对称夯实，不得使检查井产生位移和倾

斜，不得机械回填，回填密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 回填时径坑内应无积水，不得带水回填，不得回填淤泥、湿陷性土、膨胀土及冻土；

回填土中不得含有石块、砖块及其他硬质杂物。 

5 当雨季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施工时，应采取防止检查井上浮的措施。 

6.5.8 当检查井位于道路路基范围内时，应采用石灰土、砂、砂砾等材料回填，其每侧回

填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1 所用的砂石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逐井检查。观察；对照设计文件检查砂石材料质量保证资料，复试报告。 

2 砂、石基础的厚度、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基础压实系数不应小于

0.95，基础厚度允许偏差为 10mm。 

检查方法：逐井检查。观察；对照设计文件检查砂、石压实度试验报告：用钢尺、水准

仪量测基础厚度（纵向纵向线每侧应不少于 2 点），用环刀法或密实检测仪等检验基础压实

度（不少于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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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 

7.0.1 排水管道工程竣工后必须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7.0.2 排水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在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基础上进行。  

条文说明：7.0.2 排水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在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基础

上进行。  

    1.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的划分，应在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监理

等单位商议确定，据此作为验收和收集整理施工技术资料的依据。  

    2.分项工程验收是在检验批验收的基础上进行，检验批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元，检验批

的质量是否合格主要取决于对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查结果。  

    3.分部工程验收是在所含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要求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验

收资料齐全完整、填写正确，质量验收全部合格方可进行分部工程验收。  

    4.单位工程验收也称为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是工程投入使用前的最后一次验收，也是最

重要的一次验收。要求其所含的所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施工技术资料齐全完整，有关

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环保和节能等主要使用功能的试验检测全部符合规范规定，观感质量

达到验收要求，方可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7.0.3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必须记录齐全、正确，质量控制资料完整。 

7.0.4 验收隐蔽工程时应具备下列施工记录和中间验收记录：  

   1 管井及配件到场的检查记录和复验记录；  

   2 地基和基础验收记录；  

   3 排水管道穿越铁路、公路、河流等障碍物的工程记录；  

   4 沟槽回填土的材料使用记录；  

   5 沟槽回填土密实度的检验记录。  

条文说明：7.0.4  隐蔽工程是指将会被下道工序、部位施工所覆盖的工程内容，是属于过程

验收的内容之一。隐蔽工程检查记录要求的图示必须与实际施工情况相符，验收手续应及时

办理，不得后补，若需要复验的应办理复验手续。 

7.0.5 施工单位在排水管道工程完工后，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1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2 管井及配件的出厂合格证和检验记录；  

   3 管井及配件的进场复检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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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管井及配件安装施工记录、隐蔽验收记录和有关资料；  

   5 排水管道闭水试验记录；  

   6 排水管道变形检验记录；  

   7 地基和基础验收记录；  

   8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9 工程质量评定记录。  

7.0.6 竣工验收时，应核实竣工验收资料，进行必要的复检和外观检查，对管道的位置、  

高程、管材规格和整体外观等，应填写竣工验收记录。  

7.0.7 排水管道工程分项、分部及隐蔽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单位会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共

同验收，并作出验收记录。必要的隐蔽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参与验收。  

条文说明：7.0.7 涉及重要部位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非开挖等管道施工时，勘察单位和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验收，并明确验收意见。 

7.0.8 排水管道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主管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其他有关单

位一同进行。排水管道工程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验收

的文件和资料立卷归档。  

条文说明：7.0.8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之前，应由建设（监理）单位组织完成工程质量初步验

收。责任单位完成初步验收存在问题整改并提交了整改报告，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由施

工单位提出申请，由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及相关部门共同完成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工作。 

7.0.9 排水管道工程质量检验项目和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268 的规定执行。  

7.0.10 归档文件必须完整、准确、真实，能够反映工程建设活动的全过程。归档文件应符  

合工程所在地档案馆资料归档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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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附录 A 相关附图 

附图 1：检查井尺寸表（一） 

附图 2：检查井尺寸表（二） 

附图 3：检查井尺寸表（三） 

附图 4：检查井尺寸表（四） 

附图 5：检查井平面设计图 

附图 6：溜槽检查井剖面图 

附图 7：沉泥井剖面图 

附图 8：井盖安装大样图 

附图 9：管件井设计图（一） 

附图 10：管件井设计图（二） 

附图 11：管件井设计图（三） 

附图 12：管道与检查井连接构造示意（一） 

附图 13：管道与检查井连接构造示意（二） 

附图 14：检查井防坠落网设计图（一） 

附图 15：检查井防坠落网设计图（二） 

附图 16：检查井防坠落网设计图（三） 

附图 17：无地下水时检查井基础与回填材料示意图 

附图 18：有地下水时检查井基础与回填材料示意图 

附图 19：检查井抗浮措施做法大样（一） 

附图 20：检查井抗浮措施做法大样（二） 

附图 21：检查井抗浮措施做法大样（三） 

附图 22：检查井抗浮措施做法大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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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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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43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线工程技术规程》T/CECS 53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 

《埋地用聚乙烯（PE 结构壁管道系统第 1部分：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GB/T 19472.1 

《埋地用聚乙烯（PE 结构壁管道系统第 2部分：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B/T 19472.2 

《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材料规范》GB/T 21873 

《埋地排水用钢带增强聚乙烯（PE）螺旋波纹管》CJ/T 225 

《聚乙烯塑钢缠绕排水管》CJ/T 270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中空缠绕结构壁复合管》TYNSX 3 

《镀锌钢带增强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PE）双色螺旋波纹管》TYNSX 4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双壁波纹管》TYNSX 5 

《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双波峰缠绕结构壁排水管》TYNSX 6 

《大口径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中空塑钢复合缠绕排水管》TYNSX 7 

《大口径高分子量高密度聚乙烯（HMWHDPE）塑钢缠绕排水管》TYNSX 10 

《安全网》GB 5725 

《膨胀螺栓》JB/ZQ 4763 

《混凝土用膨胀型锚栓型式与尺寸》GB/T 22795 

《绳索有关物理和机械性能的测定》GB/T 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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